
币，则不再调整固定资产价值。②企业 因国家汇率变

动实际多支付人民币租 赁费的开支渠道，仍按财政部

（85）财 工 字第29号文件规定处 理。但对 此 文件中原

允许“属于租入成套生产 线设 备的项目，首先用该项

设备提取的折旧 基金和企业的更新改造资金、生产发

展基金等企业自有资金支付。不足部分，可 在缴 纳所

得税之前用该项目投产后新增加 的利 润 支付”租赁费

的内容，要按照国家与企业的分配体制进行调整。凡

已实行经营承 包制的 企 业，承 包 前 规 定应付的租赁

费，可在不减少承 包上交利润的前提下，报请财政部

门同意，继续按上述规 定内容执行；承包后发生的租

赁费，不能在所得税前列支，由 企业 从承包所得自行

解决，③企业经国家批 准 利 用各种外汇货款、对外补

偿贸易，以 及其它形式用外汇购建固定资产 的，其因

汇率变动而 多付或少付人民币的问题，比照 上述原则

办 理。

（财政部工交财务司外资处）

问：企业的工会及共 青 团 组织， 开展活动 所需

费用能否在企业管理费中列支？

答：企业工会和共 青团组 织，其 活 动经费的来

源，除了工会会员缴纳的会 费和共 青团员缴 纳的团费

外，国家还发文规定，企业行政方面按 职 工工资总额

的 2 %向工会拨交工会经费；企业的团组织 可以 通过

业余劳动提取部分 活 动 经 费.如团的 经 费仍不教需

要，企业可视情况从留用 的利润中予以 适当补助。因

此，企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开展活 动的费 用，应从工

会经费或团的活动经费中列支， 不应再 列入企业管理

费。

（财政部工交财务司制度处）

来稿摘登
应加强外贸企业联合营

投资的管理

范 睿

经过近几年的努力，外贸企业已初步形成了联合

营投资体系。但这个体系尚 不完 善，缺乏有效的管

理。根据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笔者认为应 加强下

列管理工作。

1 、应建立严格的投资核准制度。迄今为止，外

贸企业的联合营投资活动一般是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实

施的，还有不少是未经批准就自行实施的。企业究竟

搞了多少联合营投资项目，以及有关项目的具体情况

怎样，财政部门不清楚。因此，应建立一个有财政部

门参加的联合营投资核准制度。财政部门应参与企业

联合营项目的确立、效益评估、可行性方案的审定及

项目审查等活动，以便制止“赤字项目”， 防止国有

资产的预期损失。
2 、对联合营形式应做出明确的界定。外贸企业

联合营投资主要有“工贸联营”、 “农 贸 联 营”、

“贸贸联营”、“中 外合资”四 种紧密型的联合形

式，另外还有大量不稳定的、间断性的、组合方式的

“松散联营”形式。由 于“松 散 联 营” 五花八门，

对其活动过程及其收益分配的管理就比较困难，因而

对各种联营方式及其财务管理应从制度上加以明确。
3 、应建立联合营损益报告制度。目前，外贸企

业联合营投资损益报告制度尚未建立.大多数企业到

年终还不知道联合营企业的经营实绩，投资损益无从

核算，笔者认为，应建立一套由联合营双方企业到外贸

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联合营投资损益报表（月报、

年报）报告制度。外贸企业应对报表进行审核，并按

报表上分得的利润或发生的亏 损按权责发生制进行核

算，不得隐瞒利润或亏损。

4 、应分户归还银行贷款。外贸企业目前多采用

“综合还贷”办法，即把所有用银行贷款投资项目所

创利润捆在一起.用于归还银行贷款。随着投资的增

加或项目的增多，这部分利润实际上都变成了企业的

投资股本。被企业截留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应建立分户

归还银行贷款的制度，即分别用各个银行贷款投资项

目的利润归还该项目的贷款，剩 余部分按规定上交利

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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